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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一个在我国行政法学界尚未引起足够重视的问题。现阶段

，我国在行政解释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其中既有程序方面

的问题，也有对行政解释本身的定位方面的问题；既有事前

的行政解释权设定方面的问题，也有事后对行政解释权的规

范、制约方面的问题。应从宪法、组织法到基本法律层面规

范和完善对行政解释权的设定和有关行政解释权运作的程序

性规定，建立一整套对行政解释权的监督、约束机制，并确

立行政解释在法律解释制度中的合理定位，探索立法解释、

司法解释、行政解释合理运作、有效制约的机制。 关键词：

法律解释；行政解释；问题；定位；规制 一、法律解释及行

政解释的涵义 （一）法律解释的涵义 在我国，学术界对“法

律解释”的涵义有多种表述。有学者从法律解释的主体不同

予以界定，主张有广义和狭义两种观点，“法律解释通常有

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广义的法律解释，是指有关国家机关

、组织或公民个人，为遵守或运用法律规范，根据有关法律

规定、法学理论或自己的理解，对现行法律规范或法律条文

的内容、含义以及所使用的概念、术语等的理解和所做的各

种说明。狭义的法律解释特指有权的国家机关依照一定的标

准和原则，根据法定权限和程序，对法律的字义和目的所进

行的阐释。”[1]P336又如“法律解释则不同，它只能是有法

律解释权的人站在法律的角度，运用法律思维方式，并遵守

法律的客观性、合法性、合理性等原则所进行的有法律约束



力的解释，它的最大特点在于，它和被解释的法律一样具有

法律上的约束力。”[2]P41我国《立法法》第42条对法律解释

采取了更为狭义的规定：“法律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由此，有的学者将“法律解释”与“法的

解释”区别开来，认为“法律解释”仅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对

全国人大及常委会制定的宪法和法律所进行的解释，而“法

的解释”则指一定主体对所有渊源的法律规范进行的解释。

①鉴于本文主要探讨行政解释的定位及其法律规制问题，故

本文是在法定解释（又称有权解释、正式解释）的层面上来

理解法律解释的，即法律解释是指享有法定解释权的主体，

根据法定权限和程序，按照一定的标准和原则对法的内容、

字义和目的等所做出的阐释。 （二）行政解释涵义的确立 在

理论界和实务界，人们在行政解释的概念问题上都存在着很

大的分歧，这种分歧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立

法解释与行政解释的界限问题。如《法学词典》对“立法解

释”作了这样的释义：“广义的立法解释，亦指其他国家机

关对自己制定的具体法规所作的解释，如国务院对它颁布的

行政法规所作的解释。”[3]P220而在“行政解释”的条目上

又同样解释为“国家行政机关对它本身制定的法律规范或对

法律规范如何应用问题所作的解释。”[4]P339那么，行政立

法者对它自己颁布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的解释到底是“立

法解释”，还是“行政解释”？两者的界限在哪里？第二个

方面是在行政解释的主体上。一种观点认为，行政解释是国

家机关依法处理其职权范围内的行政事务时，对具体应用法

律规范的有关问题所进行的解释，[5]P366行政解释的主体包

括所有的一般行政机关（一般主体论）；另一种观点则认为



，行政解释的主体只能是特定的国家行政机关，只有依法享

有国家行政解释权的行政机关才能进行行政解释（特殊主体

论）。[6]P281 产生第一个分歧，是因为我们未加分析地同时

以两种标准去说明产生行政立法现象之后行政机关对法的解

释工作：一条标准是以解释机关为标准，即凡权力机关作出

的有权解释都称为“立法解释”，凡行政机关作出的有权解

释（无论是什么性质的解释），都称为“行政解释”，这样

，行政机关对自己制定的行政法规、行政规章所作的阐明立

法本意和限定涵义、内容及术语等方面的解释，自然也可说

是“立法解释”。笔者认为，我们在界定行政解释内涵的时

候，应该将“解释机关”和“解释的性质”两条标准结合起

来看，而不能孤立地以其中某一条标准为依据，即“法定行

政解释权”和“具体应用”两者缺一不可。 产生第二个分歧

的原因，在于人们对行政解释享有主体以及行政解释是一种

独立权力还是附属权力具有的不同认识。笔者认为，行政解

释权是一种法定的独立权力。“对公权力，凡法无明文规定

（授权）的，不得行之。即在法治社会中，对一切公权力主

体，要求贯彻权力法定、权力合法性的法治原则。”[7]P175

行政解释权作为特定行政机关的法定（授权）权力，并不只

是行政权的一种附属权力，也并不意味着要是行政机关就当

然地具有一定的行政解释权。行政解释权只有被授予给层级

相对较高的行政机关，并对该种权力的运行设定严格的程序

，才能保证行政解释以及被解释的法律法规的确定性和权威

性。法律解释权是一种相对独立于法律制定权和法律实施权

（包括执法权和司法权）的权力，“为了克服法律需要解释

，但不能滥加解释的矛盾，作为法律制定者的统治阶级于是



构建了一种制度意义的法律解释官方解释，由法定的国家机

关对法律进行解释，并赋予其具有普遍约束力之效力。”[8]

行政解释权作为法律解释权中较重要的一部分，理应具有法

律解释权的一般特征。 因此，笔者认为，所谓行政解释，是

指享有法定行政解释权的国家行政机关依法对具体应用法律

问题所进行的解释。 二、现阶段我国在行政解释方面存在的

主要问题 现阶段，我国在行政解释方面存在的问题较多，其

中既有程序方面的问题，也有对行政解释本身的定位方面的

问题；既有事前对行政解释权设定方面的问题，也有事后对

行政解释权的规范、制约方面的问题。 （一）有关行政解释

的程序性规定或付之阙如，或不规范、不明确 1、对行政解

释主体的规定不规范 目前，我加主要有三部法律、法规对行

政解释的主体作出了规定。1981年6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

会9次会议通过的《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决议》（以下简

称81年《决议》），其中有关行政解释的规定主要有两点：

（1）不属于审判检察工作中的其他法律、法令如何具体应用

的问题，由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进行解释；（2）凡属于地方

性法规如何具体应用问题，由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

主管部门进行解释。这其实是授权国务院及其主管部门以及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主管部门行政解释权。2001

年11月16日国务院第321号令、322号令分别颁布了《行政法规

制定程序条例》，第31条规定，“行政法规条文本身需要进

一步明确界限或者作出补充规定的，由国务院解释”，第33

条规定，“对属于行政工作中具体应用行政法规的问题，省

、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法制机构以及国务院有关部门法

制机构请求国务院法制机构解释的，国务院法制机构可以研



究答复，其中涉及重大问题的，由国务院法制机构提出意见

，报国务院同意后‘答复’”。这其实是授权国务院及其法

制机构对于行政法规的行政解释权。《规章制定程序条例》

第33条规定，“规章解释权属于规章制定机关”，这其实是

授权规章制定机关（包括有权制定部委规章的国务院各部委

以及有权制定地方政府规章的经国务院批准的较大市以上的

地方人民政府）对规章的行政解释权。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

，各类考试题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